
 附件1
曲靖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招标投标招标人诚信承诺书
项目名称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为严格遵守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相关法律法规，维护曲靖市建筑市场公平竞争秩序，本单位作为上述项目招标人，就本次招标投标活动全过程作出如下诚信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《云南省招标投标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及行业管理规定，依法依规组织开展招标活动，严格执行法定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和审批流程，绝不以化整为零、拆分项目、以邀请、代建等方式变相规避公开招标。

二、保证本次招标项目立项、审批、核准手续合法完备，项目资金来源已落实，具备法定招标条件，不开展虚假招标、明招暗定、违规招标活动，无未招先建等行为。

三、对提交的项目审批文件、资金证明、单位信息、招标文件、招标公告等全部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，无伪造、变造、隐瞒、虚报等情形。

四、全力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，不设置不合理条件、歧视性条款、排他性壁垒；不将本地业绩、本地设立分支机构、地方奖项等作为投标准入或加分条件；不利用信用评价、地方规定变相限制外地企业参与竞争；不以会议纪要、集体决策方式违规变更招标方式。

五、规范编制招标文件、答疑补遗及澄清文件，保证文件内容合法合规、条款严谨统一、评标办法科学公正，不含倾向性、指定性、排他性内容，严格按法定时限发布各类公告及补充文件。

六、严格遵守开标、评标、定标管理规定，依法依规组建评标委员会，招标全过程全程留存音视频记录；不干预、插手、诱导评标专家评审行为，不泄露评标委员会成员信息、评审过程等涉密内容。

七、严格执行合同管理制度，中标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依法及时与中标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，不签订“阴阳合同”，不向中标人增设不合理签约条件；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拨付工程款，杜绝拖欠工程款、农民工工资行为。

八、严格落实廉政建设要求，本单位工作人员绝不收受礼金、贿赂，不参与、不协助围标串标，不利用职权违规干预和插手招标投标活动。

九、坚决落实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要求，支持配合各相关监督管理机构做好扫黑除恶常态化治理工作。

十、主动接受住房城乡建设、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等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，积极配合投诉处理、线索核查、行政执法工作，对违法违规问题主动整改。

十一、若本单位存在虚假承诺、违法违规失信行为，自愿接受行政处罚、信用扣分、失信公示、联合惩戒等处理，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纳入招标投标档案长期留存。

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/授权委托人（签字）： _________ 

联系电话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承诺日期：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
